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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元朗區議會元朗區議會元朗區議會    

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一一一一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  期 ：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四 ) 

 

時  間 ：  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二 十 五 分  

 

地  點 ：  元 朗 橋 樂 坊 二 號 元 朗 政 府 合 署 十 三 樓 元 朗 區 議 會 會 議 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黃煒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成 員：  陳思靜議員  會議開始  上午 11:35 

 周永勤議員  上午 10:40 會議結束  

 劉桂容議員  上午 10:40 會議結束  

 梁明堅議員  會議開始  中午 12:00 

 馬淑燕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張 駿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五  

   

列席者    

 陳偉強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鄉郊一) 

 林詩敏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鄉郊一)2 

   

缺席者    

 梁福元議員   

 文炳南議員 , MH (因事請假) 

 

*     *     *     *     * 

 

歡迎詞歡迎詞歡迎詞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出席是次會議。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項：項：項：項：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三三三三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2.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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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項：項：項：項：    討論推行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的活動建議討論推行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的活動建議討論推行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的活動建議討論推行環保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的活動建議    

3. 民 政 處 代 表 指 出 ， 工作小組舉辦了「環保酵素工作坊」向市民推廣環

保酵素的好處，透過示範及派發預製的酵素，鼓勵市民善用廚餘，減少使用化學

清潔劑，市民踴躍參與活動。此外，工作小組亦向市民派發耐用水樽，鼓勵市民

養成自備水樽外出的習慣。  

 

4.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樂見市民熱烈參與活動，認為市民能學習如何製作環保酵素，減

少對環境的影響，並建議可在本年度再次舉辦「環保酵素工作

坊」，遍及元朗區內的學校和屋苑，並應在有遮蓋的地方舉行活

動；  

(2) 建議應多在區內中小學舉辦工作坊，認為環保宣傳教育的活動應

從小做起，儘早培養中小學生環保意識，期望元朗民政處能聯絡

元朗區的中小學校長會和家長教師會協助在校內舉辦工作坊；  

(3) 讚賞協助舉辦工作坊的承辦商富有經驗，亦能耐心教導市民如何

製作環保酵素，宣揚善用廚餘和保護環境的訊息，建議透過元朗

民政處向承辦商發出表揚信；  

(4) 讚賞本年度工作小組製作的耐用水樽，設計輕巧且有足夠容量；

亦希望民政處或其他獲區議會資助舉辦活動的地區團體能減少

在活動中派發樽裝水；及  

(5) 建議工作小組參觀區內由民間團體舉辦的環保活動，了解區內的

環保活動。  

 

5. 民政處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1) 感謝各位成員的意見，並會向舉辦工作坊的承辦商轉達各位成員

的支持和鼓勵；及  

(2) 建議先邀請承辦商在學校舉辦「環保酵素工作坊」，然後向學校

分發製作環保酵素的材料，由學生自行製作酵素，並從中觀察酵

素的演化過程；亦可由承辦商舉辦工作坊後，在校內展示環保酵

素的製作過程，並向學生分發製成品。  

 

6. 主席總結，認為成員均支持再次舉辦「環保酵素工作坊」，並推廣至元

朗區內的中小學；同時亦建議成員自行參觀區內的環保活動。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項：項：項：項：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7. 主席表示工作小組收到市民的投訴，表示有成員在派發耐用水樽時一併

派發載有其他團體的環保宣傳手機應用程式的資料，不滿該名成員在未有徵得工

作小組的同意前自行宣傳其他團體的資料。  

 

8. 經討論後，成員認為在往後派發宣傳品時應避免自行附上額外的宣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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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以避免有個人／其他團體宣傳之嫌。  

 

9. 沒有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二十五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七月  

 


